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啦啦隊  意見書 
 
「啦啦隊」作為一個社區藝術發展組織，以「人人天天開花花」作為宗旨，致

力透過生活與藝術，為不同人士打氣。過去十年，「啦啦隊」除了創作推廣

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的戲劇，於超過 100 間中小學巡迴演出外，亦與本港不同

復康機構及自我倡導、自助組織合作，了解不同特色人士在社區生活及院舍生

活的難處及挑戰。去年，「啦啦隊」藝術隊長隨人權監察到日內瓦，於禁酷刑

公約的審議內，支援智障人士自我倡導者發表及提交有關院舍內，生不如死的

生活，有如終生被囚，並且舉出多個不論私院及津院內發生的虐待及不人道處

理的案例；包括不明來歷的瘀傷及疤痕、性格由開朗變陰沉、動輒被約束在椅

子、床上或房間、整天只在室內有限範圍活動等⋯⋯加上去年傳媒揭發的幾宗個

案；檢討現有香港的私院及津院政策刻不容緩。在我們過去與不同類別人士的

院舍、庇護工作或日間中心合作，親眼見證尤其住宿院舍人士生活質素的低劣，

除了環境與服務外，主要因為這種生活模式完全沒有考慮住院人士，尤其智障

人士的成人或作為一個「人」的身份，制度以營運及管理為先，無視智障人士

成人身份之餘，對他們對生命的渴求及基本社交、外出、自主、自立等權利均

變為次要，違反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第 19 條。 

 

事實上，「啦啦隊」長期支援智障人士自我倡導者參與本地及海外會議，無論

在香港事務，又或到海外會議發表及學習，「啦啦隊」與自我倡導者建立了朋

友以外的支援關係，除了在語言翻譯上，把外語翻譯成粵語，亦把本地各種資

訊翻譯成「簡易圖文版」或智障人士較為容易明白的字眼外，在各項政策及事

務倡議上，亦擔任橋梁，支援自我倡導者書寫信件或建議、了解不同資訊及內

容等。這些經驗，讓我們深切體會「第三倡議人」（Third Party Citizen Advocate）

的重要性，是文明社會在推動共融不可或缺的一環。 

 

就「康橋事件」，本團有以下建議： 

1. 全面檢討現有政策及監察制度，社會福利署不應只是提供非人性的單一

籠統服務，而是認真以提昇智障人士生活質素為目標， 按個人需要為智

障人士度身訂造符合個人需要的服務； 

2. 依據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的八大原則及第 19 條，研究及推行可持續發展

的 24 小時社區支援服務，讓智障人士能夠有權在社區獨立生活； 

3. 依據《殘疾人權利公約》第 12 條，恢復智障人士成人法律身份，取消現

行「精神無行為能力」以及監護制度，轉而開展「支援決策」方案； 

4. 成立「第三倡議人」制度； 

5. 成立人權委員會，並於其下設立殘疾事務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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